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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身分證明書及護照加簽僑居身分 

(一)華僑身分證明書 

  1.申請說明 

海外僑民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主要是作為返國行使各

項權利義務的依據。僑務委員會為配合僑民在國內辦理

投資、工商登記、不動產買賣、遺產繼承、銀行開立帳

戶、入境居留及在外館辦理護照等事宜之需要，而核發

華僑身分證明書。 

  2.申請條件 

僑居國外國民，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華僑

身分證明書： 

 （1）居住於有永久居留制度之國家或地區（如南非、模里

西斯），具備下列條件者： 

a. 取得僑居地永久居留權。 

b. 在國外累計居住滿 4年。 

c. 在僑居地連續居住滿 6個月或最近 2年每年在僑居地

累計居住 8個月以上。 

（2）居住於無永久居留制度，或有永久居留制度而永久居

留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按：經僑務委員會與外交

部會商後公告，馬拉威、烏干達係屬永久居留權取得

困難之國家)，具備下列條件者： 

a. 取得僑居地居留資格連續 4年，且能繼續延長居留。 

b. 在國外累計居住滿 4年。 

c. 在僑居地連續居住滿 6個月或最近 2年每年在僑居地

累計居住 8個月以上。 

（3）自臺灣地區出國，在國外合法連續居留 10年並在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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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法工作居留 4年以上，且能繼續延長居留者。  

前述永久居留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及其居留資格之

認定，由僑務委員會與外交部會商後每年定期公告，並

刊登於政府公報。 

 註釋：如係申請役政用華僑身分證明書，依華僑身分證明

條例第 10條規定，須另符合「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

接近役齡或役齡男子申請護照加簽僑居身分辦法」

等役政相關法規之規定。 

3.申辦程序 

    申請華僑身分證明書，應由本人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向僑

務委員會辦理。由代理人辦理者，代理人應提示身分證

件及委任書。委任書係於國外作成者，應經駐外館處驗

證；於國內作成者，應經公證人認證。 

4.應備證件（均為正本） 

（1）申請書。 

（2）身分證明文件。 

（3）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 

（4）居住國外期間證明文件。 

（5）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或經駐外館處驗證之華裔證

明文件。 

（6）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5.諮詢專線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證照科。 

  電話：（02）2327-2929。 

  傳真：（02）2356-6385。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3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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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疑義仍應依相關法規規定為準） 

 

(二)僑居身分加簽 

 1.申請說明 

海外僑民申請於護照內加簽僑居身分，主要是作為返國

行使各項權利義務的依據。僑務委員會為配合僑民在國

內辦理投資、就學、出境及服兵役等事宜之需要，而辦

理僑居身分加簽。 

 2.申請條件 

僑居國外國民，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護照

加簽僑居身分： 

（1）居住於有永久居留制度之國家或地區（如南非、模里

西斯），具備下列條件者： 

a. 取得僑居地永久居留權。 

b. 在國外累計居住滿 4年。 

c. 在僑居地連續居住滿 6個月或最近 2年每年在僑居地

累計居住 8個月以上。 

（2）居住於無永久居留制度，或有永久居留制度而永久居留

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按：經僑務委員會與外交部

會商後公告，馬拉威、烏干達係屬永久居留權取得困難

之國家)，具備下列條件者： 

a. 取得僑居地居留資格連續 4年，且能繼續延長居留。 

b. 在國外累計居住滿 4年。 

c. 在僑居地連續居住滿 6個月或最近 2年每年在僑居地

累計居住 8個月以上。 

（3）自臺灣地區出國，在國外合法連續居留 10年並在僑居

地合法工作居留 4年以上，且能繼續延長居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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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永久居留權取得困難之國家或地區及其居留資格之

認定，由僑務委員會與外交部會商後每年定期公告，並

刊登於政府公報。 

註釋：另依「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接近役齡或役齡男子申請

護照加簽僑居身分辦法」第 4 條規定，尚未履行兵役

義務男子申請護照加簽僑居身分，除須符合華僑身分

證明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外，亦須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 

1.年滿 15歲之年 12月 31日以前已符合華僑身分證明條例

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且所具之僑居地居留資格迄申請時

仍有效且未中斷。 

2.在國外出生或年滿 15歲之年 12月 31日以前出國之接近

役齡男子，在符合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 4條第 1項規定

之前，接近役齡期間每年在國內日數累計未超過 183天。 

3.在國外出生或年滿 15歲之年 12月 31日以前出國之役齡

男子，在接近役齡期間每年在國內日數累計未超過 183

天，且在屆役齡後符合華僑身分證明條例第 4條第 1 項

規定之前，未有返國紀錄。 

3.申辦程序 

(1) 國內臨櫃：攜帶應備證件，至僑務委員會為民服務櫃

檯申請。 

(2) 國外部分：攜帶應備證件，洽我駐外館處申請。 

4.應備證件（均為正本） 

(1) 申請書。 

(2) 我國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謄本。 

(3) 我國護照。 

(4) 僑居地居留證明文件。 

(5) 居住國外期間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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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5.諮詢專線 

  僑務委員會綜合規劃處證照科。 

  電話：（02）2327-2929。 

  傳真：（02）2356-6385。 

  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3 樓。 

（本資料僅供參考，如有疑義仍應依相關法規規定為準） 

 


